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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蔡永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静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静颖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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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4,588,214.88 340,185,094.43 3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252,920.43 30,817,899.24 5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850,884.98 26,675,596.06 5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53,756.96 -13,675,63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1.44% 0.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60,084,274.35 3,145,481,635.13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9,001,972.09 2,280,182,290.21 2.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5,970.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86,748.5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920,125.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945.1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031,653.25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78,853.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2,663.60  

合计 6,402,035.4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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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4,031,653.25 列为非经常性损益。 

福建常青树：增值税即征即

退 
248,311.03 

与主营业务相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列为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9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永太 境内自然人 17.58% 60,853,129 45,639,847 质押 8,000,000 

福建隆顺祥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34,612,246 0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4.55% 15,761,765 11,838,679   

黄明辉 境内自然人 4.41% 15,277,621 11,469,211   

麻秀星 境内自然人 2.47% 8,543,804 6,427,138   

陈界鹏 境内自然人 1.36% 4,703,454 0   

叶斌 境内自然人 1.17% 4,066,130 3,063,635 质押 1,570,000 

吕若洵 境内自然人 1.14% 3,937,700 0   

林秀华 境内自然人 1.14% 3,936,410 39,71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1.07% 3,7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隆顺祥投资有限公司 34,612,246 人民币普通股 34,612,246 

蔡永太 15,213,282 人民币普通股 15,213,282 

陈界鹏 4,703,454 人民币普通股 4,703,454 

吕若洵 3,93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7,700 

李晓斌 3,923,086 人民币普通股 3,923,086 

林秀华 3,8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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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辉 3,808,410 人民币普通股 3,808,4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 

桂苗苗 3,049,980 人民币普通股 3,049,980 

刘德渊 2,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宇、

邱聪、高卫国、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林秀华

共 19 位发起人股东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

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

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

动；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2017 年 10 月 27 日麻秀星、李晓斌、黄明辉、阮民全、尹峻（以下简称“委托人”）5 位

自然人股东签署了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将其合计持有的建研集团 42,577,257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蔡永太行使，上述股份占建研集团总

股本比例的 12.30%。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蔡永太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3,430,386 股，占建研集团总股本的 29.88%。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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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77,994,213.57元，增长67.8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投资并购的南京正华及其子公司的货币资金及公

司保本理财资金到期转回所致。 

2、应收利息较年初减少2,204,921.84元，下降87.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减少致计提的利息减少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187,854,165.10元，下降42.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南京正华投资款致理财资金减少所致。 

4、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368,845.58元， 增长76.7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新增生产线改造所致。 

5、商誉较年初增加148,020,223.54元，增长128.2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购南京正华及子公司产生的商誉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8,404,218.52元，增长156.7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预付房屋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15,733,033.91元，下降51.9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了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8、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33,070,252.15元，增长76.0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投资并购的南京正华及其子公司其他应付款所

致。 

9、预计负债较年初减少2,400,000.00元，下降30.7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云南云检的股权转让款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12,049.10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14,403,120.45元，增长33.6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销量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84,719,708.15元，增长33.1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销量增长所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58,998.01元，下降79.4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696,642.46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长账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893,288.37元，增长31.1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联营企业云南招标的净利润及持股比例增长致

确认的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6、资产处置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6,880.87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7、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535,059.55元，主要原因系按照准则要求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调整至其他收益所致。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584,303.47元，下降92.1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按照准则要求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

助调整至其他收益所致。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16,721.37元，下降31.25%，主要原因系赔偿款减少所致。 

10、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167,502.87元，增长38.6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1,129,388.21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票据到期收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6,925,888.68元，增长1145.2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7,536,553.54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银行汇票保证金净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南京正华100%股权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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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于2018年3月12日与南京正华签订了《购买资产协议》及《购买之资产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 

2. 本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3. 2018年2月10日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建科院）实际控制人余荣汉、杨江金向常州仲

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解除常州建科院与公司双方之间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常州

仲裁委员会发出的《仲裁通知书》（[2018]常仲字第0054号）。目前，公司已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与余荣汉、

杨江金的仲裁协议无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 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协议文件的约定，通过诉

讼（或仲裁）等方式，也不排除通过协商、谈判，要求对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双倍返还定金等方面的违约责任。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收购南京正华通捷电子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公司收购南京正华

通捷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公司收购南京正华

通捷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进展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2018 年 04 月 2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收购南京正华通捷

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5.00% 至 65.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9,804.59 至 12,9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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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843.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国内宏观经济转暖，公司紧抓发展契机，加大区域开拓力度，提升市场占

有率，持续践行“跨区域、跨领域”发展战略，经营业绩进一步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永太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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